离职证明（员工留存）
兹证明员工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自    年  月  日入职，在我单位担任          （部门）的      岗位，由于      原因提出辞职，现已交接完工作，于      年   月   日以书面形式解除期间的劳动关系。甲方按单位相关制度为乙方结清工资。员工在职工作期间无不良表现，工作良好，同事融洽。经单位慎重考虑准予离职，已办理完交接手续。从即日起所做的一切行为，均与本单位无关。
该人员在辞职后，无需履行竞业禁止与限制协议义务;未经我司书面许可，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我司商业秘密和其他经营秘密。
特此证明！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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